
   

導 言 

我在 2002 年時曾經打算出少年事件處理法相關論文集，還寫了一

篇序言。寫完後，過了十六年，雖然繼續有在寫少年司法的相關論

文，但是卻再也沒有出論文集的意欲。其中有許多不足道的緣由，但

事實上就是以在網路上公開論文內容的方式替代了紙本論文集。這種

情形，一直延續到即將屆齡退休的 2017年。 

因為有了一定年紀後才回國任教，所以如果我能夠順利屆齡退

休，執教鞭的日子也未滿三十年。縱然如此，整個的研究領域卻橫跨

了解釋學、犯罪學、刑事政策學、監獄學與少年事件處理法。前三者

研究者多得是，我的研究傾向也頗為詭異，所以沒留下任何痕跡就劃

下句點，這也不會感到多大遺憾。至於後二者，則情況有點不同。其

中監獄學是我的哲學根基，隨人而逝一事，雖然有點感傷，但也無可

奈何。至於少年事件處理法則不能這樣隨意棄置了。因為這方面的論

述，並不僅是自我的展現而已，因緣際會下，也影響及於許多他人，

實在是不能說了結就結束一切。但是懶散還是超越了一切的考量。 

有一位也當過研究生家僮，在台大寫過一篇兩極化刑事政策碩士

論文的學棣，聽說曾經在大學時代對我的學問嗤之以鼻，但是在要考

台大法律學研究所的時候，讀了幾篇我的少年事件處理法相關論文，

才決定要入李門，現在已經成為我的同僚。不知為何，他堅決要我在

少年事件處理法的領域留下一點痕跡。於是在謝煜偉教授的鼓勵與極

力支援下，2017 年的年中開始，由他來找助理著手少年事件處理法的

口述講義編纂，同時他也積極聯絡出版商，逼我選出適合的論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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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集。對出書一事非常消極的我而言，這不啻鞭策。我就像頭老驢

拉著過重的台車，而謝煜偉教授則拿著鞭子，站在台車上，嘴角露出

抽搐般的笑容，不斷地鞭打著偷懶的驢子。 

我被逼得不得不承認為了使學問能夠留下一絲痕跡並延展下去，

變化萬千的網路實在是無法取代更具有實體性與亙久性的紙本。在這

種理解下，於出版界現況能夠接受的分量範圍內，我蒐集了七篇論

著，集結成冊，並予以出版。 

首先第一篇「推動少年司法的心理深層動機─愛、憐憫與贖罪間

的交錯」其實並不是學術論著，但卻是用簡單的文字表達了我對司法

實務界所需心境的懇求。其後，第二篇的「後現代犯罪學的啟示與少

年事件處理法」同樣也不是嚴謹的學術論文，但同時也是用非常白話

的方式表達了我對於語言建構以及最終道德決斷的基本思考。心理與

道德決斷這兩件事情形構出我對於少年司法的想像。 

在有這兩篇通俗的論述所打下的基礎後，讀者應該可以順利地進

入較為艱深難解的兩篇刊登於台大法學論叢的學術論著。第一篇是

「新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立法基本策略─後現代法秩序序說」（混沌），

而第二篇則是「少年犯罪的預防與矯治制度的批判─一個系統論的考

察」（複雜系統）。前者透過成長的斷片性與未來性，講述少年司法到

底企圖如何引導少年的主體性；反之，後者則是描述少年司法的擔綱

者要如何引領自己反省。我在這兩篇論文中企圖表達出在建構與解構

的反覆辯證中，現代的查拉圖斯特拉如何去實踐無聲的第十二聲鐘聲

中的行動主體性，而其綱領為何。 

在難解的兩篇著作後，我選擇了「台灣新少年司法與矯治制度實

施十年的經驗與展望」作為中間報告。這篇文章的原稿是日文，後來

改寫成繁體中文版，其後又於韓文版與簡體中文版中追加了一些資

料。雖說是「中間報告」，但是如今看起來，在展望的部分實在是太過

於樂觀，不論是釋字第六六四號解釋還是施用三四級毒品的虞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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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在在顯示出制度整體架構的崩盤。 

所以我在最後選擇了兩篇較無艱深理論敘述的實務操作要點作為

本書的結尾。第一篇「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的檢討與展望─以刑事司

法與福利行政兩系統的交錯為論點」講述的是內部規則，企望著司法

福利系統的圓滑運作。這篇其實完成在前述「混沌與複雜系統」兩篇

長論之前，但是卻比這兩篇來得簡單易懂，回過頭來觀看，這篇簡單

的論文竟然預測了現在「施用毒品少年的行政先行政策」、「社福通報

系統中福利少年與司法少年的切割政策」這兩個直接架空少年事件處

理法基本精神的國家級策略的弊端。 

另外一篇，我選擇了「處理少年事件守密原則之探討」這篇較新

的文章。雖然這是少年事件處理法中屬於邊緣的議題，但卻是照妖鏡

一枚。守密原則應該是少年司法制度的外圍防護機制，某種意義下，

這是封閉少年司法系統避免外部侵犯最後關卡。可惜的是不僅外部的

侵犯不斷，連內部亦常聽聞破壞原則的舉措。 

在內外交擊的情事下，已經不能算是新法的「新少年事件處理

法」正處於風雨飄搖的困境。理念未能紮根，實踐未能落實，這應該

就是諸多困擾的源頭。八年前起，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即已著手少年

事件處理法的修法工程，從前期我頻仍發言到後期幾乎沈默寡言，充

分表達出我心境上的老化，同時這也表達出一部從心理與道德決斷啟

動的法律，正一步步走向法化一途。在這種時期，出版此書，並不代

表了任何承先啟後的意涵，反倒是想在劃下句點前，留下一絲絲的斷

簡殘篇與廢墟，並期待後人的挖掘。我相信，在斷層之後，在大河洪

流沖刷過後，有人會考掘這段歷史，然後據此再創新的里程。 



   

第一章 

推動少年司法的心理深層動機 

─愛、憐憫與贖罪間的交錯 

壹、前言 

受邀到高雄少年法院參與十週年院慶一事是我無上的光榮，但是

要我寫一篇文章登在紀念文集，則是一種難以言喻的痛苦。原因在於

我已經被稿約壓垮了。不過，縱或如此，比起其他的文章，我仍然願

意為這篇文章付出最大的心力。因為高雄少年法院近年來的努力，逐

漸地實現了我十餘年前許下但是從來就沒有被付諸實踐的宏願，若不

給與一些正面的回應，則真不知那個宏願是為何而下。 

十餘年來，在一些少年司法、矯正機構以及社福單位的有心人士

的努力下，將少年犯罪人數從兩萬多降到不足一萬。這在號稱寬嚴並

濟，但實際上卻是一昧嚴罰，而且十萬人中就有兩百七十五人被拘

禁，遠遠超過富有國家俱樂部 OECD 平均值（一百三十二人）一倍的

台灣，應該可以算是個奇蹟。但是這也僅能算是第一步而已。 

民國八十六年成立的新少年事件處理法，發展至今應該可以脫離

理論性的論述，而開始檢討細部的運作機制了。觀察這幾年來的發

展，可以得知雖然矯正方面在一開始衝過了頭，結果在後頭數年沉寂

至今，少有進展，而社福方面，則是從一開始就沒有加入的意願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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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但是司法（審理或審判）方面則是鴨子划水，不斷地展開新的局

面。若要說有當前面臨的困境，那應該就是司法與福利兩領域的交錯

部分，雖然已見曙光，但是至今仍然難以突破那個最後的關卡。 

現況是司法不斷進展，於接觸到社福事項時，讓出一片的司法空

間而容納社福的措施，並且積極地與矯正機關接觸，嘗試軟性地介入

矯正的領域；但是卻因為三者間在觀念（或專業知識）上的差異以及

政府體制層面上的隔閡，至今仍然無法確保順暢無間的合作機制。簡

而言之，目前審理機關、矯正機關與社福機關之間仍然存在著一些齟

齬尚待克服。矯正機關所不願放棄的是戒護至上的傳統，而社福機關

所堅持的則是自願性社會工作的原理。在政府體制方面，矯正機關一

直都是行政院中最不受到重視的單位，資源缺乏到令人難以相信的程

度；至於社福工作，於體制上是委諸地方政府執行，其對中央機關的

司法單位本來就是抱持著楚河漢界、涇渭分明的態度。 

民國八十六年修法時，過度地沉迷於少事法第一條的理想，誤信

只要有善念，則所有的機制都會在第一條的引導下整合在一起。不

料，連唯一在少事法之外新訂的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都

沒有被實現，更遑論少觀所處遇環境的惡化，而社福機關合作機制方

面，也是不敵專業考量的抗拒與財力上的限制，從一開始就不被看

好，甚且變成司法機關的負擔。這些問題，如果再不解決，那麼整體

的少年司法體制，便極有可能會逐漸僵化，連現在跑在前頭的審判機

制也有可能會走向法化一途，變成專注於程序人權保障的一般訴訟機

制。 

然而，現在重行全盤性地訂定新的法制並付諸實施是否有用？訂

得不甚完美的少事法，現在已經慢慢步入佳境，而雖然是世界首創而

且也制定得頗為妥善的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卻是停滯

不前。這代表著至少在台灣法律是沒有受到適度的尊重，沒人可以擔

保制定的法律一定會被實施。所以突破困境的唯一可能性，絕對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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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修法或制定新法。反覆思維後，覺得還是回頭走老掉牙的路線才比

較穩妥，亦即改制之前必先改心。況且，現在已經有了稍微粗糙的法

制建設，要改心的話，也不會像平地起大樓般地困難。當然這並不是

說以前的做法是錯誤的，至少在當年如果不用強而有力的立法措施，

則應該是很難獲取現在得據以修正實踐方向的「心」。 

以下，我首先說明創設現行少事法時的心境，藉此表明受處遇少

年會有的期待，然後進一步分析當施展處遇的人們回應這種期待時，

其可能會產生的心境，亦即愛、憐憫與贖罪，寄望一些根基於人性的

深層心理可以帶領我們走向另一個新的十年。每一個適當地處遇少年

的成人，或多或少地都會擁有這些心境，有時過度的愛或憐憫，反倒

會壓抑了贖罪的心理，但更有可能的是最深層的贖罪會透過無私的愛

表現出來，三種不一樣的心理會交錯在一起，甚難切割。所以以下的

論述，雖然基於方便會將這三種心理予以切割說明，但是在本文的最

後，我將利用一個自己實際生活上的體驗，把這些心理再一度地混雜

在一起表現出來，請各位自行玩味。 

貳、作為個人人生鏡射的法制度 

我是個平庸的人，連小學的時候老師叫我寫作業，談談自己將來

想做什麼的時候，我也僅能八股地說想當個對國家社會有用的人，而

毫無特色。念初中時雖然仍舊平庸，但是已經開始學會欺騙父母師

長、翹課以及違反其他校規。若不是我父母親省吃儉用讓我到台北補

習，我可能現在僅能擁有初中畢業的學歷而已。 

上了高中以後，讀的是個在信義路上著重理工科的明星學校，而

我又被編入所謂的「實驗班」，結果一年後我受不了班上強烈的、互不

信任的競爭氣氛，在未得到任何大人的同意下，擅自地自我放逐到社

會組的班級，並開始沉迷於新潮文庫中的哲學書籍。若不是高三時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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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當時遭全體學生羞辱的某位師長的鼓勵，硬拼愛國的三民主義與外

國地理、中國歷史，我應該是考不上大學，更遑論雖然當年仍然排名

於後的台大法律學系法學組。 

大學的四年中，雖然拿過書卷獎，但事實上成績並不怎麼樣，甚

至還被廖義男老師當掉債各。大學畢業時，為了逃避國家考試，參加

了研究所考試，靠著高分的法理學成績，跌破大家的眼鏡考進台大法

研所，並且還專攻刑事法。讀研究所的三年裡，大家因為必修的因素

而傾向於研讀德文，但我卻選擇了冷僻的日文。寫碩士論文時，雖然

指導教授指定更生保護的題目，但是我執意要寫當時很少人碰的社會

內處遇問題，並且還在全部書寫完畢後，受到京都大學吉岡一男教授

所著「刑事學」一書中刑罰的事後處理機能思維的影響，而放棄積極

進取的樂觀論調，一個月內全面改寫論文內容將其轉成消極的悲觀論

調。而致命的一擊，竟然是林大法官子儀送給我的一本書，這本英譯

本還供奉在我的書架上。傅柯的規訓與懲罰。當年猶記他還說了一句

話，茂生兄這本書會對你有所幫助。現在想起來，還真無法定位這句

「對你有所幫助」在我人生中的意義，但在當時回顧一下民國七十一

年時的氛圍，應該可以理解為何我的碩士論文成績未滿八十分吧，對

於這個畢業成績，林大法官應該負起一部分的責任。縱或如此，我從

來都沒有懷疑過當年林大法官的善意，他絕對沒有故意要去創造一個

教育界怪物。 

半年後，以只會看日文但不會說與寫的程度，出乎意料地考上了

交流協會獎學金。猶記當年有個日本考官用生硬的中文和我說，光靠

反骨成不了大事，必須繼續努力。到了日本，先寄讀於東大，但是一

方面拘謹的東大指導教授無法忍受我直來直往的性格而消極地迴避與

我見面，另一方面又因為被拱出來到學校外國人學生科登記為台灣同

學會會長而受到亞東關係協會文化組的調查，不到半年的時間我就被

東大懷疑是職業學生而受到實質上流放的待遇。若不是當時討厭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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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大指導教授偷偷地打電話給一橋大學的福田雅章教授，並且迂迴地

透過另一位老師（專攻稅法的中里實教授）指引我與福田接觸，那麼

流落異鄉窮途末路的我，真不知應該如何是好。 

一九九一年三十七歲的我在福田雅章氏的寬容與積極指導下，寫

了一本長達八十六萬字題為「日本戰後行刑思想史」的博士論文，叛

逆地全部使用日文資料，而且在論文的最後，寫下了一句頗受爭議的

字句「墮落吧，親愛的日本人，當你墮落後，就會獲得自由」，意指放

棄美麗的謊言，認清自己就是很噁心的事實，這樣才能夠從深淵的底

部一步一步往上爬，最終達到真正的自由境界。口試委員要求我刪除

此句坂口安吾的名言，不然不給博士學位，為此我奮戰了六個小時，

最後還是楊日然老師的同學上原行雄氏勉為其難地投了我贊成票，不

然我也無法回台任教了。當年我獲得了一橋大學百餘年來第八位，而

且是第一位外國人的博士學位。 

回國後，風風雨雨近二十年，期間雖因特立獨行而得罪了不少

人，但也飄搖地日益趨近退休的年齡。若要說我一生到底有什麼成

就，數第一的大概就是參與了民國八十六年版少年事件處理法的修訂

這件事情吧：一個專攻行刑思想史的學究為何可以參加少事法的修

訂？這全是靠學姐謝啓大女士無私的引進。當年是由我先行草擬法

案，然後就此草案，修法小組成員進行討論。時間雖然長達兩年多，

費時費力，但是卻是我教職生涯中最值得回憶的一段時間。因為，整

部法典就是我人生的鏡射。 

我是個有點小邪惡、叛逆而且自我中心的人，在人際關係方面又

是直來直往，這類的人通常不會有太大的成就。但是每當我遭受挫

折，理解我的性格與人生經歷的人，都會積極地協助我，而縱或是不

喜歡我的人，也會勉為其難地給我個翻身的機會。挫折、協助與機會

正是我人生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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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與挫折造就了少事法中線性理想形象的放棄，而不確定的未

來與混沌成了指導理念，至於機會的賦予與相關人士的協助，則構築

了同心圓的結構。當然，這只是把我自己當成同心圓核心，然後透過

個人的人生經驗，想像我會對其他相關的人士有怎樣的期待，並將這

個期待整合成非私人的再生機制的成品而已。沒有一個人從一開始就

期待自己將來是個犯罪人，而任何一個低學歷、從來都沒有過翻身機

會的犯罪人，我們只要用心，應該都可以發現其行為舉止中的自卑。

所以要理解犯罪少年的期待，其實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困難的是

當一些人非自願地被安排在第一圈或第二圈的保護圈時，其為何要待

在這種困難的、棘手的處境，為何我們可以透過法律期待這些人會積

極地讓同心圓活動起來？換言之，當立於受處遇者的立場，企圖將一

個非常私密的人生經驗擴展成社會制度，此際只要有一定的機會與權

勢，其實並不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情，但是一旦設計了制度，然後要

讓這個制度動作起來，則必然牽涉到其他進行處遇的人，而令這些人

積極地參與制度運作的動機，即不是那麼容易理解。 

參、基於贖罪的專業協助 

在回顧那些曾經協助過我、給我個翻身經驗的人的舉止後，雖然

不太願意去探索他們的動機，但是去除一些感情的因素後，仍可將之

歸結成兩類。一個是專屬於具有親密關係的第一圈保護圈的動機，這

不外是「愛」；比較難以理解的是第二圈保護圈的動機，為何毫無關係

的人，要去協助犯罪少年，給與其一個翻身的機會？ 

愛或許不需要任何研究探索，只要有個契機，然後又有一段時間

的密切接觸，自然而然地就會生成（當然，同時這種感情一旦破壞亦

會相對地難以修復），但是對於與少年沒有任何密切關係，也沒有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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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相處的第二圈保護責務的人們而言，談愛的話，那似乎是過於

強人所難。 

其次可以想像的是憐憫的，或謂憫恕的心境。憐憫的情緒其實並

不是那麼難以理解，只要稍稍進行一些客觀事態的調查，如果會產生

虛擬的同理心，那麼就有可能觸發憐憫的情緒。不過，憐憫的對象會

有一定的限制，對於可能會傷害到自己或已經深深傷害到其他人的對

象，除非是已經昇華到悲天憫人的宗教性大愛，不然應該很難產生憐

憫之心；縱或有可能產生，亦有可能會在其他的情緒下（例如恐懼或

噁心），而被忽略。 

所以，對於僅與對象擁有短暫接觸的第二圈保護圈的司法以及行

政人員，無謂地、勉強地強調愛與憐憫一事，不僅是無法提供一個穩

定的、公平的處遇，其會隨對象以及社會氛圍的變化，而產生差異

（二分論刑事政策的溫床），這種強調甚且是一個緣木求魚、虛偽的措

施。於此並不是認為愛與憫恕並不重要，而是主張愛是過於濃稠，且

可遇不可求，至於憐憫的感情則過於淡薄且具有以上對下的針對性，

所以除了愛與憐憫外必須有個更強烈的動機，以便促使第二圈保護圈

的啟動。 

思慮及此，我不禁想起少事法不外是一個小有成就的人對於曾經

協助過他或給與其翻身機會的社會的小小回饋，而這個回饋希望聚集

更多的協助與機會。社會資源是有限的，當一個人享受到協助與機

會，並達成一定的成就後，其背後應該會有個因此而失去一定資源的

個人，而享受過的人應該對於這個個人有所補償。我稱這個補償的心

理為贖罪。更進一步直率而言，當一個人透過社會結構享有資源的同

時，其必須記起同樣的社會結構會造成另一個個人的不幸。想想一個

資本家透過經濟體制獲取暴利累積財富、破壞環境後，宣稱這是自己

努力的成果，並僅基於空泛的愛心或憐憫提供「回饋金」給鄉里，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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